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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451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印发《三亚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业

设计质量提升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中小学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

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（中办

发〔2021〕 40 号）、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

业管理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 13 号）和海南省教育厅《关

于贯彻落实<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

培训负担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琼教基〔2021〕 70 号）、《海南

省中小学作业设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方案》（琼教基[2021] 97

号） 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教学

管理，扭转一些学校作业数量过多、质量不高、功能异化等突出

问题，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

我院制定了《三亚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业设计质量提升实施细

则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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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10 月 20 日印发

照执行。

附件： 三亚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业设计质量提升实施

细则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0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